
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决定书
濂财购决[2018] 1号

投诉人：九江市谢记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所在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大中路44号，楚天大厦ABC栋B204室
法定代表人：谢长业
联系方式：18296234609
被投诉人：九江新亿招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九江市濂溪区九园路2号生态工业园荷萍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何艳
联系人:何艳
联系方式：18179222666
投诉人对《九江市濂溪区教学仪器电教站学校食堂设备政府采购项目》（采购项目编号：JJXYZBZX-2018-037）的投诉，我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于2018年7月30日受理并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内容及投诉请求
（一）投诉内容
1、所投产品获得《首批饮水机设备进校园推荐试点单位》，投诉人认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658号）第二十条：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二）投诉请求
[bookmark: _GoBack]1.请相关单位修改招标文件第三章的“技术参数及要求”得满分，一项不满足为0分的技术加分项（50分）
2.请相关单位删除《首批饮水机设备进校园推荐试点单位》，请按国家法律法规执行。
二、审查情况
2018年7月30日我局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投诉后，于2018年7月30日受理此投诉，并展开调查，审查情况如下。：
投诉技术评分（50分）所投产品完全满足招标文件第三章的“技术参数及要求”得满分，一项不满足为0分中的第二项“所投产品获得《首批饮水机设备进校园推荐试点单位》”。经过查询提供的相关网站《中国质量新闻网》，推荐入围的单位有23家，因此没有指向特定产品、特定供应商。但由于采购的商品在整个项目中只占微小的一部分，设定的分值太高，存在不合理现象。
（一）关于投诉的回复：
在调查处理期间，采购项目于2018年8月1日开标，实质响应供应商不足3家，已做废标处理。
三、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在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一）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三十一条：投诉人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财政部门安按照下列情况处理：（一）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如下：
责成采购人和代理机构结合专家论证意见，修改招标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不服本处理决定，投诉人可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濂溪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或九江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九江市濂溪区财政局
2018年8月13日
